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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产储量评估师执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 
 

颁布单位：人事部、国土资源部  
 

  
 

 
 

人发〔1999〕33号
 

 

 

 
 
 
 

      第一条 为了保证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工作质量，加强和规范评审人员管理，提高评审人员素质和执业水平，充分发挥专业人员在矿产

资源储量评审工作中的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以及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有关内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矿产储量评估师执业资格制度属职业资格范畴，纳入专业技术人员执业资格制度的统一规划，由国家确认批准。

      第三条 凡按照本规定取得矿产储量评估师执业资格证书的人员，方可受聘承担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业务。

      第四条 国土资源部负责矿产储量评估师执业资格制度的组织实施工作。人事部负责进行监督、检查。

      第五条 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符合下列条件者，可申请矿产储量评估师执业资格：

      （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二）具有地质勘查、采（选）矿等工程或经济类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三）从事相关工作（矿产勘查、储量评审、矿山或水源地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或设计）满10年，同时具有下列经历之一：

      1、主持过中型以上矿床或水源地勘查报告的编制工作；

      2、主持审查中型以上矿床或水源地勘查报告不少于5份；

组织机构 新闻中心 不动产登记 不动产市场 法治建设 科技外事 党群工作 互动平台 服务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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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全国煤炭资源回采率专项检查工作的通知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单位资质管理办法

·关于开展第二轮矿产资源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 ·关于印发新开工项目清理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

·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矿产资源管理秩序的意见 ·关于加强对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审查的通知

·于印发《煤矿隐患排查和整顿关闭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煤炭产业政策

·关于印发《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 ·关于矿产资源勘查登记、开采登记有关规定的通知

      3、主持过中型以上矿床或水源地建设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或设计工作。
 

 
 
      （四）身体健康，年龄不超过65周岁（院士及著名专家可适当放宽）。

      第六条 符合上述条件的人员，可向所在单位提出申请，经单位同意后，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矿产储量审批机构推荐，报国土资源

部；国务院有关部、委、局和总公司可直接向国土资源部申报。

      第七条 经国土资源部组织考核合格者，由国土资源部统一颁发人事部和国土资源部用印的矿产储量评估师执业资格证书。证书有效

期3年，3年期满，重新考核核定有效期。该证书全国范围内有效。

      第八条 矿产资源储量评审机构须聘用矿产储量评估师承担矿产资源储量的评审业务工作。

      第九条 取得矿产储量评估师执业资格证书者，应按规定参加国土资源部组织或授权组织的业务培训，并作为考核聘用的重要依据。

      第十条 矿产储量评估师应熟悉和掌握矿产资源储量管理有关法律、规定、规范及技术要求，恪守公正客观、实事求是的原则。受聘

担任评审的矿产储量评估师应对所承担的评审项目签署鉴定和评审意见，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

      第十一条 矿产储量评估师受聘承担矿产资源储量报告评审工作中，有徇私舞弊、弄虚作假、玩忽职守，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给予警告、暂停聘用或收回证书等处分。

      第十二条 本规定由国土资源部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999年3月29日

 

 打印 / 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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